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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０８

金发债”

２０１２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０８

金发债”按票面金额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４

日（“起息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计算年度利

息，票面年利率为

８．２０％

●

每手“

０８

金发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８２

元（含税）

●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周一）

●

付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周二）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发行的公司债券（以下简

称“

０８

金发债”、“本期债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将期满四年。根据本公司“

０８

金发债”《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与《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本期债券利息每年兑付一次，

现将“

０８

金发债”

２０１２

年付息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付息利率及方案

按照《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０８

金发债”的票面利率

为

８．２０％

，每手“

０８

金发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８２

元（含税）。

二、付息债权登记日、付息日

１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２

、付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三、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０８

金发债”持有人。

四、付息相关事宜

（一）根据本公司“

０８

金发债”《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规定，本期“

０８

金发债”的

利息支付以付息债权登记日为准，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

的“

０８

金发债”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本期利息。

（二）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支付“

０８

金发债”利

息。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债券持有人可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

息。 对未办理指定交易的债券持有人的利息款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其办理全面指定交易后，即可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三）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投资者应缴纳企业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每手“

０８

金发

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６５．６

元（税后）。

按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债券的个人（包括

证券投资基金）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

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２

、对于债券持有人的居民企业股东，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

０８

金发债”（面

值

１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８２

元（含税）。

３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

ＱＦＩＩ

取得的本公

司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代扣代缴。请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收盘时持

有“

０８

金发债”的

ＱＦＩＩ

协助本公司办理所得税事宜如下：

（

１

）请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收盘时持有“

０８

金发债”的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前（含当

日）填写所附表格（详见附件

１

，可参照此表格相关信息自行设计类似表格）并传真至本公司证

券部，原件请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证券部；

（

２

）请上述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前（含当日），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银行账户（详

见附件

２

），用途请填写“

０８

金发债纳税款”，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税款划出后，请尽

快与本公司证券部确认。

（

３

） 如上述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已缴纳上述债券利息应纳税款或已进行相应的纳税申报，

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前（含当日），除提供上述第（

１

）项资料外，还应向本公司证券部提供证券

账户卡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ＱＦＩＩ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和相关纳税证明

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通用缴款书

／

完税凭证原件、向

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原件、纳税依据），上述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

资料经公司审核同意后，将不再安排相应债券利息应纳税款的代扣代缴。所有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

企业应提供的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送达至本公司证券部。

（

４

）如上述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或纳税申报义务导

致本公司无法完成代扣代缴，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非居民企业自行承担。

五、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地址：广州市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

３３

号 邮编：

５１０６６３

咨询电话：

０２０－６６８１８８８１

传真：

０２０－６６８１８８８１

联系人：宁红涛 谭国标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关于“

０８

金发债”付息的具体条款，请查阅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２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１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附件

１

：

“

０８

金发债”

２０１２

年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登记表

项目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收市后持债张数（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人民币：元）

填写人 联系电话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附件

２

：

收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第三支行

收款银行账号：

３６０２０２８９０９００２７５３３３５

收款银行账户名称：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０２０－６６８１８８８１

传真：

０２０－６６８１８８８１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信用四季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信用四季红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２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华安信用四季

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１．０６６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６１

，

６６９

，

９１３．５２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３０

，

８３４

，

９５６．７６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

额）

０．１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第二次分红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红利再投资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２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

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７

月

２４

日起可查询、赎回；

３

）红利再投资按红利划出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基金份

额，不足

０．０１

份基金份额的，四舍五入；

４

）权益登记日之前（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被冻结或托管转出尚未转入的基金

份额应分得的现金红利按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处理。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

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

定，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现金红利或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如果基金份额持有

人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则默认为现金方式。

３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查询和修改分红方式，也可以

通过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网站或电话交易系统查询和变更基金收益分配方式。 如投资者在不同

销售机构选择的分红方式不同， 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

准。

凡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之前（含该日）办理变更手续。

４

）如有其它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１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华安强化收益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

Ａ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４００１２ ０４００１３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元 ）

１．０４９ １．０３５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元 ）

４

，

２４４

，

６６２．７８ ２

，

３９６

，

１０４．２１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１０ ０．１０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红利再投资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２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

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７

月

２４

日起可查询、赎回；

３

）红利再投资按红利划出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基金份

额，不足

０．０１

份基金份额的，四舍五入；

４

）权益登记日之前（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被冻结或托管转出尚未转入的基金

份额应分得的现金红利按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处理。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

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

定，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现金红利或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如果基金份额持有

人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则默认为现金方式。

３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查询和修改分红方式，也可以

通过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网站或电话交易系统查询和变更基金收益分配方式。 如投资者在不同

销售机构选择的分红方式不同， 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

准。

凡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之前（含该日）办理变更手续。

４

）如有其它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摘要

［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号］

【重要提示】

本基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２０１１

］

４２４

号文核准。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生效。

本基金管理人保证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

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认购（或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本摘要根据本基金合同和本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

法律文件。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

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基金

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本基金合同。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需充分了解本基金的

产品特性，并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包括：因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系统性风

险，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基金管理风险，本基金的特定风险等等。本基金

为股票型基金，风险与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主要采用完全复制法跟踪标

的指数的表现，是股票基金中处于中等风险水平的基金产品。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及《基金合同》。

本招募说明书（更新）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一、基金管理人

（一）概况

１

、名称：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拱北情侣南路

２５５

号

４

层

３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３１－３３

楼

４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５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５

日

６

、电话：

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６６６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７

、联系人：段西军

８

、注册资本：

１．２

亿元人民币

９

、股权结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香江金融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原名为“香江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司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更名为“深圳市前海香江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康

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本基金管理人

４８．３３％

、

１６．６７％

、

１６．６７％

、

１０％

和

８．３３％

的股权。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董事会成员

王志伟：董事长，男，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兼任广东省第十届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企业家委

员，广东金融学会常务理事，江西财经大学客座教授。历任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广东发展银行党组成员

兼副行长，广东发展银行行长助理，广东发展银行信托投资部总经理，广东发展银行人事教育部经理，广东省委办公厅政治处

人事科科长等职务。

林传辉：副董事长，男，大学本科学历，现任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广发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

广发证券投资银行总部北京业务总部总经理、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兼投资银行上海业务总部副总经理、投资银行部常务副

总经理。

孙晓燕：董事，女，硕士，现任广发证券副总裁、财务总监兼财务部总经理。曾任广东广发证券公司投资银行部经理、广发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部副总经理、投资自营部副总经理、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

戈俊：董事，男，管理学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兼任武汉烽

火国际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南京烽火藤仓光通信有限公司、武汉烽火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烽火藤仓光纤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烽

火诚城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征信有限公司、西安北方光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武汉烽火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市烽视威科

技有限公司、武汉光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大唐线缆有限公司等公司董事，兼任武汉烽火网络有限责任公司、武汉烽火信

息集成技术有限公司、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藤仓烽火光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大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监

事。曾任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总经理助理、财务部总经理助理、财务部总经理。

翟美卿：董事，女，工商管理硕士，现任深圳市前海香江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广发证券监事，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全

国妇联常委，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工商联副主席，广东省妇联副主席，广东省女企业家协会

会长，深圳市政协常委，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主席。

许冬瑾：董事，女，工商管理硕士，主管药师，现任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曾任广东省康美药业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董茂云：独立董事，男，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教授。曾任复旦大学法律系副主任，复旦大学法学院副

院长。

姚海鑫：独立董事，男，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辽宁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曾任辽宁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

长、辽宁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ＭＢＡ

）教育中心副主任、辽宁大学计财处处长、学科建设处处长。

罗海平：独立董事，男，经济学博士，现任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曾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荆州市分公司经理、中

国人民保险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业务处长、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湖北省国际部总经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汉口分公司总经理，太

平保险湖北分公司总经理，太平保险公司总经理助理，太平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兼纪委书记，民安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

２

、监事会成员

余利平：监事会主席，女，经济学博士，兼任广发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曾任广发证券成都营业部总经理、广发证券

基金部副总经理、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长。

刘志军：监事，男，管理学硕士，现任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副主任、广州市科达实

业发展公司总经理。曾任广州市统计局投资处处长、工业处处长、社会科技处处长。

刘文红：监事，女，经济学硕士，现任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市场拓展部副总经理。曾任广发证券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

３

、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林传辉：总经理，男，大学本科学历，兼任广发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广发证券投资银行总部北京业务总部

总经理、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兼投资银行上海业务总部副总经理、投资银行部常务副总经理。

肖雯：副总经理，女，企业管理硕士， 高级经济师。曾任珠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助理总经理、广发证券电子商务部副总经

理、广发证券经纪业务总部副总经理。

朱平：副总经理，男，硕士， 经济师。曾任上海荣臣集团市场部经理、广发证券投资银行部华南业务部副总经理、基金科汇

基金经理、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研究负责人、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易阳方：副总经理，男，经济学硕士，经济师。兼任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及广发

制造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广发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曾任广发证券投资自营部副经理，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总经理，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

段西军：督察长，男，博士。曾在广东省佛山市财贸学校、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工

作。

４

、基金经理

陆志明：男，中国籍，经济学硕士，持有证券业执业资格证书，

１３

年证券从业经历，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任大鹏证券有限

公司研究员，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就职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历任指数小组组长、指数部副总监、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今

任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数量投资部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起任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ＥＴＦ

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起任广发

中小板

３００

联接基金的基金经理。

魏军：男，中国籍，数量经济学博士，

４

年基金从业经历，持有证券业执业资格证书，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任广发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量化研究员，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任广发沪深

３００

指数基金和广发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的基金经理助

理，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起任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ＥＴＦ

及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

联接基金的基金经理。

５

、本基金投资采取集体决策制度，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及职务如下：

主席：公司总经理林传辉；成员：公司副总经理朱平，公司副总经理易阳方，投资管理部总经理陈仕德，研究发展部总经理

傅友兴，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张芊。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农业银行”）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法定代表人：蒋超良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

注册资本：

３２

，

４７９

，

４１１．７

万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２０１５１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２０１８１６

联系人：李芳菲

（二）主要人员情况

中国农业银行托管业务部现有员工

１４６

名，其中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律师等专家

１０

余名，服务团队成员

专业水平高、业务素质好、服务能力强，高级管理层均有

２０

年以上金融从业经验和高级技术职称，精通国内外证券市场的运

作。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日，中国农业银行托管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共

１２１

只，包括富国天源平衡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积极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景阳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裕阳证券投资基金、汉盛证券投资基金、裕

隆证券投资基金、景福证券投资基金、鸿阳证券投资基金、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久嘉证券投资基金、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

资基金、宝盈鸿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大成债券投资基金、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银河收益证

券投资基金、长盛中信全债指数增强型债券投资基金、长信利息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资基金、景顺

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万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精选增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银利精选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国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货

币市场基金、交银施罗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时货币市场基金、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益民货币市场基金、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

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长盛中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首选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价值成长双动

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动力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夏复兴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

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深化价值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申万巴黎竞争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金元比联成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天治稳健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海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金

元比联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先锋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内需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大成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

德上证

１８０

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上证

１８０

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

国海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邮

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创业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汇利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大成景丰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工银瑞信深证红利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深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大

成深证成长

４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大成深证成长

４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泰达宏利领先中

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信用添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东吴中证新兴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四季收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汇添富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消费服务行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中邮中小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浙商聚潮产业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南方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上投摩根

新兴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金元比联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达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深证

３００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南方中国中小盘股票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交银施罗德深证

３００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富国中证

５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ＬＯＦ

）、长信内需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中证内地消费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中海消费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长盛同瑞中证

２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汇添富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光大保德信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亚洲（除日本）机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汇添富逆向投资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新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

１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

５

、

１８

、

１９

、

３６

、

３８

、

４１

和

４２

楼

法定代表人：林治海

联系人：黄岚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９８５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５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２

）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顾伟国

联系人：田薇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４３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９９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３

）名称：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联系人：曹晔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４０３８８４４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电话委托电话：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

４

）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六楼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齐晓燕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

５

）名称：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况雨林

客服电话：

０８７１－３５７７９３０

传真：

０８７１－３５７８８２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ｏｎｇｔ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６

）名称：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１６１９

号国际金融大厦

Ａ

座

４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杜航

联系人：戴蕾

电话：

０７９１－６７６８６８１

传真：

０７９１－６７７０１７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

７

）名称：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７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７

层

法定代表人：陈林

联系人：宋歌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０８６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２０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８

）名称：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８６

号

办公地址：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吴阳

电话：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１５５

传真：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７５２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９

）名称：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联系人：王兆权

电话：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６１

传真：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９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

１０

）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２００８

号中国凤凰大厦

１

栋

９

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５５５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５５

统一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１１

）名称：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２

层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联系人：吴宇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１７３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０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２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２９

楼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联系人：吴倩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６６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１３

）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湖东路

９９

号标力大厦

法定代表人：兰荣

联系人：谢高得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８５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９５５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４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金芸、李笑鸣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１００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５３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５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高冠江

联系人：唐静

电话：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１６

）名称：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贸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侯巍

联系人：郭熠

电话：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５９

传真：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１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

１７

）名称：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

１１３８

号

办公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

１１３８

号

法定代表人：矫正中

联系人：潘锴

电话：

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７０９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

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７３３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７９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

１８

）名称：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办公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至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人：张腾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２３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１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先拨

０５９１

）

（二）二级市场交易代办证券公司

投资者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证券营业部均可参与基金二级市场交易。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赎回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三）登记结算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７

号投资广场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金颖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８３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９０７

联系人：任瑞新

（四）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城建大厦

９

楼

负责人：程秉

电话：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４５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３５

经办律师：程秉 黄贞

联系人：程秉

（五）审计基金资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与彩田路交汇处联合广场

Ａ

栋塔楼

法人代表：饶永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３２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２３７５４９

经办注册会计师：杨克晶 禤文欣

联系人：杨克晶

四、基金的名称

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七、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标的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新股（一级市场初次发行或增发）、

债券（包括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央行票据、可转换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允许本基金投资的

其它金融工具，但需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

值的

９５％

，但因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限制的情形除外。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本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其投资

比例遵循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主要采取完全复制法，即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的构成及其权重构建指数化投资组合，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

其权重的变动进行相应的调整。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５％

。

一般情形下，本基金将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的构成及其权重构建股票资产投资组合，但在标的指数成份股发生调整、配

股、增发、分红等公司行为导致成份股的构成及权重发生变化时，由于交易成本、交易制度、个别成份股停牌或者流动性不足

等原因导致基金无法及时完成投资组合的同步调整时，基金管理人将对投资组合进行优化，以更紧密的跟踪标的指数。本基

金将根据市场情况，结合经验判断，综合考虑行业属性、相关性、估值、流动性等因素挑选标的指数中其他成份股或备选成份

股进行替代，以期在规定的风险承受限度之内，尽量缩小跟踪误差。

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力争控制投资组合的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日均跟踪偏离度小于

０．２％

，年化跟踪误差

不超过

２％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在履行相应程序后可以使用相关金融衍生工具，以更好地实现基金的投资目标。

但基金管理人使用相关金融衍生工具必须是以提高投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缩小跟踪误差等为目的，而非用于投机或用作

杠杆工具放大基金的投资。

（一）投资决策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以及标的指数的相关规定是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产的决策依据。

（二）投资管理体制

本基金管理人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决定有关标的指数重大调整的应对

决策、其他重大组合调整决策以及重大的单项投资决策。基金经理决定日常标的指数跟踪维护过程中的组合构建、调整决策

以及每日申购、赎回清单的编制等决策。

（三）投资管理程序

研究、投资决策、组合构建、交易执行、绩效评估、组合监控与调整等流程的有机配合共同构成了本基金的投资管理程序。

严格的投资管理程序可以保证投资理念的正确执行，避免重大风险的发生。

１

、研究：数量投资部依托公司整体研究平台，整合外部信息以及券商等外部研究力量的研究成果，开展指数跟踪、成份股

公司行为等相关信息的搜集与分析、流动性分析、误差及其归因分析等工作，并撰写相关的研究报告，作为本基金投资决策的

重要依据。

２

、投资决策：投资决策委员会依据数量投资部提供的研究报告，定期召开或遇重大事项时召开投资决策会议，决策相关

事项。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进行基金投资管理的日常决策。

３

、组合构建：根据标的指数，结合研究报告，基金经理主要以完全复制标的指数成份股权重的方法构建组合。在追求跟踪

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小化的前提下，基金经理将采取适当的方法，提高投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控制投资风险。

４

、交易执行：交易部负责具体的交易执行，同时履行一线监控的职责。

５

、绩效评估：金融工程部定期和不定期对基金进行投资绩效评估，并提供相关的绩效评估报告。绩效评估能够确认组合

是否实现了投资预期、组合误差的来源及投资策略成功与否，基金经理可以据此总结和检讨投资策略，进而调整投资组合。

６

、组合监控与调整：基金经理将跟踪标的指数的变动，结合成份股基本面情况、流动性状况、基金申购和赎回的现金流量

情况以及组合投资绩效评估的结果等，对投资组合进行监控和调整，密切跟踪标的指数。

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环境变化和实际需要对上述投资程序做出调整，并在基金招

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中予以公告。

九、 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标的指数。本基金的标的指数为中小板

３００

价格指数。

十、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风险与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主要采用完全复

制法跟踪标的指数中小板

３００

价格指数的表现，具有与标的指数、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的股票市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报告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

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７７４

，

１３１

，

５９２．１９ ９９．４４

其中：股票

７７４

，

１３１

，

５９２．１９ ９９．４４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

，

８３７

，

４３０．５５ ０．４９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５１３

，

９９６．３７ ０．０７

７

合计

７７８

，

４８３

，

０１９．１１ １００．００

注：上表中的股票投资项含可退替代款估值增值，下表的合计项不含可退替代款估值增值。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２２

，

３２１

，

３０４．２９ ２．８７

Ｂ

采掘业

２３

，

５５４

，

２０８．７６ ３．０３

Ｃ

制造业

５０１

，

４３７

，

２６４．３２ ６４．５３

Ｃ０

食品、饮料

４６

，

８６９

，

０２３．１３ ６．０３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２２

，

７９２

，

９７２．５８ ２．９３

Ｃ２

木材、家具

３

，

０２３

，

９１１．６２ ０．３９

Ｃ３

造纸、印刷

１４

，

０５２

，

８６６．７２ １．８１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８１

，

２４９

，

７３３．２４ １０．４６

Ｃ５

电子

８１

，

２２０

，

６２１．５５ １０．４５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４５

，

４１９

，

７５６．９２ ５．８５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１２９

，

４９２

，

４５２．４０ １６．６６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６１

，

４７１

，

０７２．８０ ７．９１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１５

，

８４４

，

８５３．３６ ２．０４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

，

６１３

，

７６４．７６ ０．７２

Ｅ

建筑业

３６

，

１７３

，

７６９．２５ ４．６６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４

，

１９６

，

８９３．６９ ０．５４

Ｇ

信息技术业

５９

，

５０６

，

０８６．８１ ７．６６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７０

，

３２６

，

４７７．６４ ９．０５

Ｉ

金融、保险业

１６

，

４８８

，

６８９．８１ ２．１２

Ｊ

房地产业

１４

，

５３６

，

１２３．７７ １．８７

Ｋ

社会服务业

１４

，

６５０

，

７４９．７７ １．８９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４

，

５３９

，

２０２．２８ ０．５８

Ｍ

综合类

７８７

，

０５７．０４ ０．１０

合计

７７４

，

１３１

，

５９２．１９ ９９．６３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电器

４

，

４９５

，

３４０ ４３

，

８２９

，

５６５．００ ５．６４

２ ００２３０４

洋河股份

２０２

，

５８３ ２９

，

８１０

，

０８８．４５ ３．８４

３ ００２１４２

宁波银行

１

，

２４４

，

４７３ １１

，

４１１

，

８１７．４１ １．４７

４ ００２２０２

金风科技

１

，

４３０

，

７２４ １０

，

６４４

，

５８６．５６ １．３７

５ ００２１５５

辰州矿业

４０４

，

１４９ ９

，

９５８

，

２３１．３６ １．２８

６ ００２４１５

海康威视

２２０

，

９４５ ９

，

４１２

，

２５７．００ １．２１

７ ００２４２２

科伦药业

２２６

，

８８９ ８

，

９１４

，

４６８．８１ １．１５

８ ００２０７３

软控股份

６２１

，

９５０ ８

，

４８３

，

３９８．００ １．０９

９ ００２０９２

中泰化学

９６１

，

３０４ ８

，

２６７

，

２１４．４０ １．０６

１０ ００２００７

华兰生物

３１５

，

５７８ ７

，

２２０

，

４２４．６４ ０．９３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根据公开市场信息，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

年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受到公开谴责和处罚。

（

２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３

，

１０９．７８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８８６．５９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５１３

，

９９６．３７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业绩

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一）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１．０６．０３－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７．５６％ １．３６％ －２１．４２％ １．５０％ －６．１４％ －０．１４％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今

－２６．０４％ １．５５％ －１９．５３％ １．６４％ －６．５１％ －０．０９％

（二）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单位基金资产净值的变动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比较图

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注：本基金合同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建仓期为

３

个月，至披露时点未满一年，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资产配置比例符

合合同规定。

十三、基金的费用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５

、基金上市费及年费；

６

、基金的指数使用许可费；

７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８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９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１０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另有规定时

从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管理费率为

０．５％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托管费率为

０．１％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３

、基金的指数使用许可费

本基金作为指数基金， 需根据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签署的指数使用许可协议的约定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支付

标的指数使用许可费。

基金的指数使用许可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

１

）当

Ｅ≤３５０

亿元时：

Ｈ＝Ｅ×０．０３％÷

当年天数

（

２

）当

Ｅ＞３５０

亿元时：

Ｈ＝３５０

亿元

×０．０３％÷

当年天数

＋

（

Ｅ－３５０

亿元）

×０．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指数使用许可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所在季度的指数使用许可费，按实际计提金额收取，不设下限。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所在季度的下一

季度起，指数使用许可费收取下限为每季度

７．５

万元，即不足

７．５

万元时按照

７．５

万元收取。

指数使用许可费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日计提，逐日累计，按季支付。指数使用许可费的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

管人发送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下一个季度开始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

如果指数供应商根据相应指数使用许可协议变更指数使用许可费的计算方法、费率等，本基金将采用调整后的方法或费

率计算指数使用许可费。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指定媒体进行公告。

４

、上述一中

３

到

９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

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

付，基金收取认购费的，可以从认购费中列支。

（五）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必须依照有关规定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广发

中小板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２０１２

年

１

号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部分，根据基金管理人的人员变动情况进行了更新。

２

、在“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托管行人员变动情况和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对托管人信息进行了相应更新。

３

、在“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增加了相关的代销机构，对原有销售机构的资料进行更新，相关事宜均已公告。

４

、在“第十一部分 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５

、在“第十二部分 基金的业绩”部分，对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基金业绩表现情况予以披露。

６

、根据最新公告对“第二十四部分 其他应披露的事项”进行了更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2

年

7

月

16

日 星期一

基金管理人：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时间：二〇一二年七月


